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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口湖鄉公所 函
地址：65341雲林縣口湖鄉湖東村中正路1

段118號

承辦人：戴蓉真

電話：05-7892001

電子信箱：khu103049@kouhu.gov.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4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口鄉民字第1100006828A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376496900A_1100006828AA0C_ATTCH4.pdf)

主旨：有關「2021雲林縣龍舟賽活動」報名時間自110年4月26日

（一）至110年5月16日（日）止，請協助公告周知並鼓勵

所屬踴躍報名參與，請鑒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活動訂於110年6月13日（日）至110年6月14日（一）

於口湖鄉椬梧滯洪池北池舉行。

二、參賽資格：凡縣內機關團體、社團、學校、民眾及學生均

得以依下列辦法組隊參加。

(一)男女混合組(大型龍舟)：上限12隊，未滿3隊，該組取

消。

１、私人團體：縣內民眾年滿18歲以上均得以組隊參加。

２、機關團體：以縣內之行政機關、各鄉鎮市公所為單位

組隊參加，內含編制內員工、約聘僱人員、臨時人

員、借調人員。

３、學校團體：以縣內各鄉鎮市為單位，公私立高中、小

學教職員工（含代理代課教師、兼課教師、實習人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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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、教官、工友與替代役）均可聯合組隊參加。

(二)公開男子組(大型龍舟)：大專院校、社會人士均可組隊

參加。上限16隊，未滿3隊，該組取消。

(三)公開女子組(小型龍舟)：高中在籍之女學生、大專院

校、社會人士均可組隊參加。上限8隊，未滿3隊，該組

取消。上限8隊，未滿3隊，該組取消。

(四)高中職學生男子組(小型龍舟)：高中在籍之男學生（含

高三學生，不含夜間部），以學校為單位組隊參加。上

限12隊，未滿3隊，該組取消。

(五)國中學生男女混合組(小型龍舟)：國中在籍之學生，以

學校為單位組隊參加。上限12隊，未滿3隊，該組取

消。

三、報名方式：均採「網路報名」，分述如下

(一)報名日期：

１、龍舟賽事報名：自110年4月26日（星期一）至110年5

月16日（星期日）止。

２、龍舟練習預約：自110年5月03日（星期一）至110年5

月16日（星期日）止。

(二)報名網址：http://www.yunlindragonboatrace.com

(三)協助措施：如無法自行上網報名，可洽詢口湖鄉公所民

政課王小姐（電話：05-7893048、Email：

khu00118@yahoo.com.tw）。

(四)因賽事時間有限，各組總報名隊數均設上限，以網路報

名先後順序錄取，額滿為止。

(五)選手繳交之資料經查有偽造或意圖以不實資格者，除取

48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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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選手資格或成績外，並應自行負責其偽造責任。

四、請貴單位轉知所屬聯合組隊於期限內完成報名，為維護競

賽公正，逾期將不受理。

五、有關活動宣傳海報將另件寄送，並請協助張貼宣傳鼓勵報

名。

六、檢附「110年雲林龍舟賽競賽規程」1份。

正本：雲林縣政府

副本：

鄉長　林哲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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